附件2
资格复审注意事项

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。面试前资格复审采用现场审核方式进行。
一、现场资格复审
（一）时间
2026年4月24日8:30-12:00，14:30-17:30。
（二）地点
中山市东区长江路70号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楼三楼325会议室。
（三）有关要求
1.入围面试人员须于规定时间内携带有关资料进行现场资格复审。资格复审严格按照《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》及报考指南规定进行。
2.现场资格复审须携带如下资料：
（1）报名登记表（报名系统下载，正反面打印，核准后签名，若信息有误，请在报名登记表上修改，修改处须签名并按指印）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）。
（3）笔试准考证。
（4）毕业证、学位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，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。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须提供学生证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。
（5）若所学专业未列入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（无专业代码）的，考生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的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提供毕业证书（已毕业的）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、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。
（6）岗位所要求的有关证书（如职称资格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材料等）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7）岗位有其他资格条件要求的，请对照《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》及报考指南规定提供相关材料。
（四）如本人不能到现场进行资格复审的，可凭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委托书（双方签名确认）和被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资格复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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